梁河县林业和草原局预算公开制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的通知》（财预〔2016〕143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发〔2021〕5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 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云政发〔2021〕20号）等文件及省州县各级财政部门关于预算公开工作的相关要求，为切实做好部门预算公开工作，持续提升预算公开质量，制定该工作制度。
一、公开主体
按照“谁主管、谁公开、谁负责”的原则，梁河县林业和草原局预算公开责任主体为负责编制预算信息的本部门。
二、公开时限
严格按照法定时限开展部门预算公开工作，切实履行“双公开”职责。在县财政局批复部门预算之日起20日内在本部门门户网站和县财政局门户网站同步公开部门预算。
三、公开内容

（一）预算公开的主要内容

1.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2.部门预算表

3.部门预算公开管理文件
（二）涉密信息认定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国家保密局关于财政预决算公开保密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云财监〔2017〕87号）规定，在预算信息公开前，必须进行保密审查。预算信息涉及国家秘密不予公开或不全面公开的，由具有相关事项定密权限的岗位进行审核，并提出单位书面意见后，报县国家保密局认定，并将认定结果报县财政局备案。县国家保密局认定为涉及国家秘密的，不得公开；凡是不涉及国家秘密的，均应依法公开。对于系统内的同一事项，当年县国家保密局已经进行认定的，下级单位可参照执行，不再重复认定。

部分内容涉及国家秘密的，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按照财政部《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办理，即：

1.同一功能分类款级科目下，大部分项级科目涉密的，仅公开到该款级科目；

2.同一功能分类类级科目下，大部分款级科目涉密的，仅公开到该类级科目；

3.个别功能分类款级科目或项级科目涉密的，除不公开该涉密科目外，同一级次的“其他支出”科目也不公开。

因政策变动等原因，已确定为涉密事项解密之后需要公开的，应当依照信息公开程序进行保密审查后及时办理公开。未按涉密信息认定要求进行公开，出现失泄密情况的，由预算信息编制部门承担相应责任。
四、公开注意事项

（一）修改完善编制说明

对公开相关数据进行认真核实，修改完善预算编制说明，重点关注需要解释说明的数据及情况、以及预算公开工作中的常见问题，预算编制说明中的数据应与表格数据一致。对应公开的表格数据不得删改（涉密信息除外）。逐表逐项对照填写、审核，认真查缺补漏，确保最终公开内容的全面性、完整性、准确性。

（二）审核发布

1.完成表格数据、编制说明填报等，报单位主要负责人进行审签后在本部门网站公开发布，并填报《梁河县政府信息公开平台信息公开申请表》经县财政局办公室审核后在县财政局门户网站同步公开。

2.从源头压实预算信息公开审核责任，杜绝公开的预算信息出现表述错误或错别字，避免造成网络舆情风险。

五、工作要求

（一）强化思想认识，确保公开质量
预算公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要求的法定事项，是打造透明政府、阳光财政的必然要求，对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严格按照规定的时限、内容、格式和方式等进行公开，已经公开的事项除特殊要求外，一律保持长期公开。对公开信息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对公开内容进行严格审核把关，确保公开内容完整无遗漏、相关数据和文字表述真实准确。畅通预算公开渠道，在门户网站首页开设预算公开专栏，集中公开有关事项，并确保公开地址长期有效，便于公众即时查询。公开过程中要严格执行保密有关规定，涉密内容不得公开。

（二）积极主动回应，强化舆论引导

主动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判可能引发社会舆论高度关注的信息，对于公众关注的焦点问题和预算变动较大的事项，做好向社会公众解释说明工作。在及时准确公开预算信息基础上，对其中涉及财税政策、规章制度的一些专业名词作出解释说明，公开的信息要做到通俗易懂，方便公众监督。指定专人做好预算公开档案管理工作，存档材料包括公开的预算信息资料、保密审查资料、部门内部审批资料、应对预案、公开后收集的社会舆情、监督部门或社会公众反映的预算公开意见建议以及相关解释说明资料等。



